列名古蹟的建築與不列名古蹟的建築有何異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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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台灣擁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橋，無論是吊橋、混泥土橋、跨海大橋、鐵橋.....等，這些橋都有它們存在的意義及價值，而橋可以說是連繫兩岸之間人們情感最功不可沒的大臣；曾經是遠東第一大橋─西螺大橋，全長計有1.93公里，橋面寬約7.3公尺，採華倫氏穿式，鋼鐵作架，桁樑引孔，起自雲林縣西螺鎮，止於彰化縣水尾村，對運南北交通，功不可沒。曾因中日戰爭、珍珠港事變的發生，使工程停擺，至民國41年5月方始復工，於同年12月全部完工，翌年1月28日正式通車。舊時曾附設台糖的小火車軌道，形成火車與汽車並行的奇觀。
在過去書院就是現今的教育機構，除了政府設置的學校和政府設的學校以外之另一教育系統，是一種公益事業團體，與現今財團法人相似，須向政府註冊，受政府監督，也都稱為書院。全台灣有62間書院，在雲林地區就有4間書院─龍門書院、奎文書院、修文書院、振文書院，但唯一保存最好的且被列為古蹟的就屬振文書院，振文書院設置於嘉慶十九年(1814)，在民國74年被內政部核定列為三級古蹟，雖然現今教育機構已不叫書院，但是書院的制度依舊沿用至今*像組織、經費、教育宗旨、入學與修業，在現今都還在使用著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條中有提到，古蹟指定標準為具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價值，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，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，具稀少性，不易再現者，具建築史上之意義，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者，或具其他古蹟價值者。 難道就只有這些嗎?只有這些條件就可以被列為古蹟了嗎?年代真的沒有很大的意義嗎？那科技的價值面呢？還有許多層面是該去好好思考的。

    要被列為古蹟，想必「文化價值」就是最重要的關鍵之ㄧ。文化資產的價值評估，並不是一種經濟上的價值評估，而是評估文化上的價值，因為文化資產是一種象徵性的資產，而非經濟資產。雖然文化資產也可以因為產生經濟效益，而具有經濟上的價值，然而在評估上卻不能以經濟價值的有無，來決定其文化資產價值的有無或高低，文化資產的價值是先存在於再利用的價值。建築物是否具備文化資產價值，必須回到建築物的歷史來觀察，而非以現在的需求與觀點來評估。就好比雲科大和振文書院，對現今社會來說，雲科大所附加的經濟價值遠大於振文書院，雲科大可以提供優質的環境培養出未來國家的高科技人員，而振文書院卻只能作為供奉朝聖的觀光景點，使大家遺忘了它存在的文化價值。
    所謂的文化資產價值，包含有形的無形的層面，絕不會來自於物質層面的滿足，而是得到精神層級、意義思想的啟發。而形成的每一個個體意義網絡是不會完全相同的，在不同的意義網絡下，同一種的價值與意義來自於不同主體的詮釋與掌握，如同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概念：「藝術品會被人認為是一種象徵性資產（而不是經濟性資產---雖然他也可能成為後者），是只有對一個以辦法去佔取它（或者換句話說，有能力去闡明它）的人而言才是如此。」因此，對於文化資產的談論，就必須進物文化形成的背景書寫過程，同時，必須理解文化資產本身所具有的脈絡性。因此，當一棟破舊不堪的歷史建築物被保留下來，就往往不是基於他的實用價值，而是歷史建築物所透露的訊息，使它成為象徵性的資產，進而可以再次成為物質性資產來使用，或者讓他能夠以不同的生命姿態，繼續成為人類文化意義網絡中的一部分。
    說到歷史意義當然是成為古蹟的條件之ㄧ，透過文字記載來讓我們了解到這棟建築的發源與過程，在橋和書院的比較中發現，為什麼西螺大橋可以被列為歷史建築？為什麼振文書院可以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？其實都有他一定的道理和根據可循，就像書院它完整的呈現了在艱辛的環境下求學的過程和教育的經過，讓我們了解到讀書的重要，教育的可貴；橋墩不止記錄了交通運輸史中過程的一部份，更顯示了當時新興何種產業發展，連同帶動了產業的經濟發展，這就是為什麼它會被列為歷史建築或古蹟的原因之ㄧ。

    在現代科技發達的時代，鋼筋水泥建造出來的建築物，不但堅韌穩固又防火防震，甚至還附有現在藝術的美感，但卻為什麼不會被挑選出來被列為古蹟呢？科技的進步是被我們所採信的，但是這都是經過幾百年來的改進和研究得到的成果，反觀古時代，在資源技術不純熟下，古人卻可以透過他們的機智，藉由身邊大自然所擁有的建材來搭出穩固又環保的建築物，像振文書院透過木材來當梁柱建成一棟房屋，經過無數次的大地震無數次的狂風暴雨，有毀損是必然的，但原本的架構卻一樣屹立不搖的矗立在此，想想當時那年代，化學工業根本不存在的年代中，沒有化學物質的保護下，也能夠完整的留存到今，你說他不能成為古蹟那又還有誰能呢？
    古蹟？歷史建築？建築物？該如何正確而有系統的去定義它，要考慮的層面真的實在太多太多，但文化的脈絡還是最重要的指標吧，能呈現某段文化發展的重要見證，來提昇人類的文化創造力，甚至可以作為警惕及鑑往知來；但事實上，古蹟的指定因為關係現實利益因素，一棟建築物是否具有被指定為古蹟的資格，也就常常在相關人士所處的立場上，各自表述。這樣的情景並不會因為古蹟指定權力的地方化而消除，相反的，卻可能因為在與地方關係更為直接的情況下，益形嚴重，而達不到原本該有的目的。因此，在利益與現實環境考量的糾結下，面對歷史性建築物該如何做出最客觀的判斷，變成為最迫切的事情。一方面，未了避免地方首長因應地方利益團體的壓力，而無法做出公正中立的判斷；另一方面，應該回歸到文化資產價值的脈絡面，而不是在現實經濟壓力下而成型的。亦即，什麼該被保存，其實是關乎文化資產價值判定的問題，而無關居民的現實利益，以及社會經濟壓力、社會經濟發展等現實層面的議題。然而做出價值判定後，往往必須確實的實際執行層面問題，在執行層面上，就必須針對現實的環境，協調出最適當的環境。因而，在古蹟歷史建築上的鑑定和保存，建立出分級制度，以便於在「保存」與「發展」之間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。
